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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81 证券简称：光迅科技 公告编号：（2022）078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2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决定于2022年12月16

日召开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的届次
本次召开的股东大会为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关于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已经公司于2022年11月30日召开的第
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3、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情况：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日期与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2年12月16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年12月1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12月16日上午9:15一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12月16日上午9:15－下午15:00。

5、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投票：包括本人出席及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
使表决权。

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同
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
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2年12月9日。
7、出席对象
（1）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开发区潭湖路1号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108会议室。
9、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应当单独计票。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票统计时，将会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

果将于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时同时公开披露。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议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回购注销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关于聘任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
√
√
√
√

说明：
（1）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内容详见 2022年 10月 28日和 2022年 12月 1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2）根据《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规定的要求,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将对中小
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将及时公开披露。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如上述议案涉及关联交
易事项，相关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且该等股东不得接受其他股东委托就该等议案进行投
票。相关事项具体详见公司2022年12月1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和相关授
权有效期延期的公告》《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4） 上述议案 1、议案 2、议案 4为特别表决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且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三、会议登记事项
（一）登记时间：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登记时间为2022年12月12日9:30一16:30。
（二）登记手续：
1、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地点：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开发区潭湖路1号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秘书办公室。
3、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

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4、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

股东账户卡和委托人身份证。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
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5、以上证明文件办理登记时出示原件或复印件均可，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
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22年12月12日16:30点之前送达或传真到公司），并请通过电话方
式对所发信函和传真与本公司进行确认。

（三）会务联系
地址：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开发区潭湖路1号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

公室
联系人：毛浩、方诗春
联系电话：027-87694060
传真：027-87694060
电子邮箱：investor@accelink.com
（四）其他事项
1、会议材料备于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2、临时提案请于会议召开十天前提交。
3、会期预计半天，出席会议人员交通、食宿费自理。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样本。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具体详见“附件二：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
程”。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一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年12月16日召开的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
投票。

一、本人(本单位)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的明确投票意见如下：

议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议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回购注销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
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相关事宜
有效期的议案

关于聘任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

√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二、本人(本单位)对上述审议事项中未作明确投票指示的，代理人有权____/无权____按
照自己的意见投票。

委托人名称： 委托人证件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及性质： 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证件号码：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日期：2022年 月 日
有效期：2022年 月 日至2022年 月 日
附件二：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281
2、投票简称：光迅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的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2年12月16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

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12月16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2年12

月16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
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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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公司2017年实施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的5人因个人原因离职，根据公司《2017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上述5人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5万股限制性股票
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以下统称“本次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事宜已经公司2022年11月
30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
同意意见。具体内容如下：

一、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及股票回购注销的依据
1、2017年8月3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其摘要，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上述议案并对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
行核实，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
2、2017年9月1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3、2017年11月6日，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转批的国资委《于武汉光

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施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有关意见的复函》（国资厅考分[2017]708号），
国资委原则同意公司实施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并予以备案。

4、2017年 12月 11日，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武汉光迅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绩效考核办法》、《关于提请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5、2017年12月2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名单及数量的议案》以及《关于向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2017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17年12月29日，以9.55元/股的价格向521名激励对象授予1,
740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认办法
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6、2018年5月2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授予价格并向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暂缓授予的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同意对暂缓授予的2017年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进行调整。本次调整后，授予价
格由9.55元/股调整为9.38元/股。公司董事会确定以2018年5月29日为授予日，向9名激励
对象授予 136.2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9.38元/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
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核查意见，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7、2018年11月3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
意以2018年11月30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83名激励对象授予186.2万股限制性股票，授
予价格为 12.98元/股，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
行了核查，并出具了核查意见，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8、2018年12月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原限制性
股票激励对象丁明等21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其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将
由公司回购并注销，回购价格为9.55元/股，回购数量共计80.7万股。

9、2019年12月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17年实施的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的黄理功已身故，邓燕等22人因个人原因离职，根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上述23人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63.6万股限制性股票
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10、2020年1月3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
案》。根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董事会同意对首次授予
的477名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5,319,
000股。

11、2020年5月2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暂缓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
议案》。根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董事会同意对暂缓授
予的9名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454,000
股。

12、2020年12月2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2017年
实施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的9人因个人原因离职，根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上述9人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17.7万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
并注销；激励对象中的1人因2019年度个人绩效考核不符合解锁要求，其获授限制性股票中
已确认第二期不可解锁部分为1万股，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13、2021年1月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
的议案》、《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
就的议案》。根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董事会同意对首
次授予的470名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在第二个解锁期解锁，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5,243,000股；对预留授予的80名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可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为908,500股。

14、2021年4月21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17年实施
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的2人因个人原因离职，1人已身故，根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上述3人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2.9万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
司回购并注销。

15、2021年5月31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暂缓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
就的议案》。根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董事会同意对暂
缓授予的 9名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在第二个解锁期解锁，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454,000股。

16、2021年11月30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
2017年实施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的8人因个人原因离职，根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上述8人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11.2万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
司回购并注销；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中的 5人因 2020年度个人绩效考核不符合全部解锁要
求，其获授限制性股票中已确认第三期不可解锁部分为2.9万股，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2021
年12月16日，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上述议案。

二、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价格及调整依据
(一)调整依据
公司2017年实施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的5人因个人原因离职，根据公司《2017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第十四章第三十六条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在劳动合同期
内主动提出辞职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由公司按照激励对象授予价
格和市场价的孰低值予以回购。

据此，由公司按照上述原因回购并注销5名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合计为5万股。公司
注册资本将由699,408,918元减少为699,358,918元。

（二）回购数量
因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完成后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拆细、配股

或缩股等事项。因此，公司需回购注销上述合计5万股限制性股票无需调整。
（三）回购价格
根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第十六章第四十五条的规定，若在

授予日后公司实施派息、公开增发或定向增发，且按本计划规定应当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
回购价格不进行调整。故此，对于5名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的5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
为12.98元/股，同时，扣除已由公司代为收取的该部分股权对应的现金分红0.68元/股。

（四）回购的资金来源
公司应就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支付价款共计64.90万元，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监事会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核实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董事会审议回购注销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

项进行了核实，认为：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5人已离职，公司回购并注
销上述人员持有的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5万股，符合公司《2017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有关回购注销的规定。董事会审议本次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同意对上述限制性股票按照《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中对回购事项的约定实施回购注销。

四、独立董事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5人已离职，同意公司按照《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相关规定回购并注销上述人员持有的已获授予但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5万股，回购价格为12.98元/股。上述回购价格及股份数量系依据公
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进行确认。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行为符合公司激励计划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五、预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高管锁定股

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三、股份总数

本次变动前

股份数量（股）

25,270,340

1,078,840

24,191,500

674,138,578

699,408,918

比例（%）

3.61%

0.15%

3.46%

96.39%

100.00%

本次变动
股 份 数

（股）

-50,000

-50,000

-50,000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25,220,340

1,078,840

24,141,500

674,138,578

699,358,918

比例
（%）

3.61%

0.15%

3.45%

96.39%

100.00%

六、回购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且不影响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
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
股票数量由6,445,500股调整为6,395,500股。公司股本总额由699,408,918股调整为699,358,
918股。

七、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对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光迅科技本次回购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回购符
合《管理办法》《试行办法》《通知》的相关规定及公司相关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内容。本次
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将依法办理减资手续。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4、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核查意见；
5、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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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公司2019年实施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的51人因个人原因离职，根据公司《2019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其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118.4万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
回购并注销（以下统称“本次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事宜已经公司2022年11月30日召开
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
见。具体内容如下：

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及股票回购注销的依据
1、2019年12月2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上述议案并对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核实，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

2、2020年9月10日，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2019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绩效考核办法》、《关于提
请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3、2020年9月21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及首次授予名单和数量的议案》以及《关于
向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
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4、2020年12月2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19年实施的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1人因个人原因离职，根据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其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0.9万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

销。
5、2020年12月1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暂缓授予的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公司董事会确定以2020年12月18日为授予日，向4名激励对象授予50.4万股限制性股
票，授予价格为 14.22元/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的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核查意见。

6、2021年4月21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19年实施的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的3人因个人原因离职，1人已身故，根据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的规定，上述4人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7.8万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
注销。

7、2021年8月2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
以2021年8月27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198名激励对象授予23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
格为 12.40元/股，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
核查，并出具了核查意见。

8、2021年11月30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19年
实施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11人因个人原因离职，根据公司《2019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其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24.6万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
回购并注销；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中的5人2020年度个人绩效考核不符合全部解锁要求，其
获授限制性股票中已确认第一期不可解锁部分为2.9万股，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2021年12
月16日，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上述议案。

二、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价格及调整依据
（一）调整依据
公司2019年实施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的51人因个人原因离职，根据公司《2019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十四章第三十六条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在劳动合同期内主动
提出辞职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由公司按照激励对象授予价格和市
场价的孰低值予以回购。

据此，由公司按照上述原因回购并注销 51名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合计为 118.4万股。
公司注册资本将由699,358,918元减少为698,174,918元。

（二）回购数量
因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完成后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拆细、配股

或缩股等事项。因此，公司需回购注销的原激励对象的118.4万股限制性股票无需调整。
（三）回购价格
根据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十六章第四十五条的规定，若在授予日

后公司实施派息、公开增发或定向增发，且按本计划规定应当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
格不进行调整。故此，对于41名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的106.7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
14.22元/股，同时，扣除已由公司代为收取的该部分股权对应的现金分红0.34元/股；对于10名
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的 11.7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 12.40元/股，同时，扣除已由公司
代为收取的该部分股权对应的现金分红0.17元/股。

（四）回购的资金来源
公司应就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支付价款共计1662.3540万元，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监事会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核实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董事会审议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

项进行了核实，认为：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51人已离职，公司回购并
注销上述人员持有的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18.4万股，符合公司《2019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有关回购注销的规定。董事会审议本次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同意对上述限制性股票按照《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对
回购事项的约定实施回购注销。

四、独立董事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41人已离职，同意公司按照《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回购并注销上述人员持有的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合计106.7万股，回购价格为14.22元/股；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
予的激励对象10人已离职，同意公司按照《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回
购并注销上述人员持有的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1.7万股，回购价格为
12.40元/股。其回购价格及股份数量系依据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
关规定进行确认。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行为符合公司激励计划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五、预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高管锁定股

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三、股份总数

本次变动前

股份数量（股）

25,220,340

1,078,840

24,141,500

674,138,578

699,358,918

比例（%）

3.61%

0.15%

3.45%

96.39%

100.00%

本次变动
股 份 数

（股）

-1,184,000

-1,184,000

-1,184,000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24,036,340

1,078,840

0

22,957,500

674,138,578

698,174,918

比例
（%）

3.44%

0.15%

0.00%

3.29%

96.56%

100.00%

六、回购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且不影响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
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23,370,000股调整为22,186,000股。公司股本总额由699,358,918股调
整为698,174,918股。

七、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对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光迅科技本次回购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回购符
合《管理办法》《试行办法》《通知》的相关规定及公司相关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内容。本次
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将依法办理减资手续。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4、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核查意见；
5、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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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预计2022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补充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4月 1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2022年全年拟与关联方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虹信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发生日常性关联交易金额不超
过人民币115,862万元（不含税）。

除上述已预计并履行审批程序的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外，由于公司业务发展调整，须
新增与关联方武汉二进制半导体有限公司、南京烽火天地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兴移通电
信设备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另外须对烽火藤仓光纤科技有限公司、烽火超微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美国美光通信有限公司、长飞（武汉）光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光谷信息光电
子创新中心有限公司、电信科学技术第五研究所有限公司、武汉虹信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烽理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山东国迅量子芯科技有限公司、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武
汉网锐检测科技有限公司、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超出已履行审批程序的日常关联交易
做出补充预计。以下为对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一步补充预计的具体情况：

单位：元

关 联 交
易

类
别

向 关 联
方

采
购 原 材

料

向 关 联
方

销
售产品

接 受 关
联 方 提
供 的 劳

务

关联人

美国美光通信有限公司（U.
S.Meiguang Telecommuni-

cation Inc.）

长飞（武汉）光系统股份
有限公司

山东国迅量子芯科技有限
公司

烽火藤仓光纤科技有限公
司

武汉二进制半导体有限公
司

烽火超微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烽火藤仓光纤科技有限公
司

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
司

武汉烽理光电技术有限公
司

电信科学技术第五研究所
有限公司

武汉虹信科技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武汉网锐检测科技有限公
司

南京烽火天地通信科技
有限公司

武汉光谷信息光电子创新
中心
有限公司

武汉兴移通电信设备有限
公司

关联交易
内容

采购原材
料

采购原材
料

采购原材
料

采购原材
料

采购原材
料

采购原材
料

销售产品

销售产品

销售产品

销售产品

销售产品

销售产品

销售产品

销售产品

接受劳务

接受劳务

增 加 预 计
金额（不含

税）

2,000,000

500,000

1,500,000

2,000,000

3,500,000

600,000

50,000

16,000,000

2,000,000

1,600,000

1,400,000

50,000,000

100,000

17,000,000

1,500,000

3,000,000

增 加 后 的
预 计 总 金

额
（不含
税）

3,500,000

2,000,000

1,500,000

22,000,000

3,500,000

1,700,000

100,000

25,000,000

5,000,000

2,600,000

1,500,000

350,000,000

100,000

17,000,000

13,500,000

3,000,000

截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已发生

金额
（不含税）

2,564,973.14

1,537,260.41

619,469.03

15,950,277.34

2,314,824.78

326,530.95

47,168.14

16,610,045.70

3,077,654.86

1,132,791.15

522,116.00

233,091,060.43

30,973.45

9,534,980.02

6,390,690.96

2,068,846.00

2021年度关联
交易实际发生

额
（不含税）

4,147,694.59

1,187,233.60

-

17,269,557.93

-

589,610.63

-

8,623,547.18

2,610,920.36

506,203.53

5,931.19

239,960,
106.01

-

-

13,243,571.49

-

1、2022年 11月 3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预计 2022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来自烽火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的三名关联董事丁峰、雷信生、吴海波回避表决，其余五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
上述议案。

2、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此项关联交易预计无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补充的关联方和关联关系介绍
1、武汉二进制半导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志勇。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住所：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金融港一路7号神州数码武汉科技园27栋8楼8002室04号(自贸区武
汉片区)。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集成电路销售；集成电路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集
成电路设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子元器件制造；其他电子器件制
造；通信设备制造；网络设备制造；软件销售；软件开发；信息安全设备制造；信息安全设备销
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该公司于2022年3月28日成立。

与本公司关系：同受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

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22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350万元（不含税）。经查询，武

汉二进制半导体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南京烽火天地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华蓉。注册资本：23,000万元。住

所：南京市江宁区滨江经济开发区盛安大道739号。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及通信电子产品
（不含广播、电视、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生产、研发、系统集成、销售、施工及技术服务、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数据处理服务；社会公共安全专用设备的生产、研发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截至2021年12月31日，南京烽火天地通信科技
有限公司总资产 220,561.10万元，净资产 105,164.40万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 145,824.19万
元，净利润32,448.41万元。

与本公司关系：同受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

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22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1700万元（不含税）。经查询，

南京烽火天地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烽火超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戈俊。注册资本：3,333万美元。住所：武

汉市东湖开发区关东工业园烽火路光通信产业大楼1楼。经营范围：通用服务器、高性能计算
机、存储产品、云计算、交换机、工作站软硬件产品的技术开发和产品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
（上述经营范围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截至2021年12月31日，烽火超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107,317.02
万元，净资产18,275.38万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158,706.83万元，净利润2,141.23万元。

与本公司关系：同受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

能性很小。
2022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200万元（不含税）。经查询，烽

火超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武汉兴移通电信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梁立万。注册资本：1,000万元。住所：

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科技工业园。经营范围：通信、电力、电子、计算机、自动化控制、仪器仪
表、机电一体化设备技术及产品的开发、研制、销售、安装、维护及相关技术服务；房屋租赁；仓
储服务（不含危险品）。（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截至
2021年12月31日，武汉兴移通电信设备有限公司总资产2,990.17万元，净资产1,634.17万元，
2021年度营业收入83.85万元，净利润-68.03万元。

与本公司关系：同受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

能性很小。
2022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300万元（不含税）。经查询，武

汉兴移通电信设备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武汉光谷信息光电子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宣泽。注册资本：16,000万

元。住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街邮科院路88号1幢1-3层。经营范围：许可项目：
检验检测服务；认证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光电子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销
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计量技术服务；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武汉光谷信息光电子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总资产50,374.92万元，
净资产11,925.35万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2,273.31万元，净利润-1,780.42万元。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联营企业。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

能性很小。
2022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3,050万元（不含税）。经查询，

武汉光谷信息光电子创新中心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武汉网锐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春琳。注册资本：5,000万元。住所：武

汉市江夏区藏龙岛虹信产业园。经营范围：质检技术服务;实验室检测仪器及设备研发、批发
兼零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武汉网锐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16,843.03万元，净资产12,442.69
万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5,657.20万元，净利润1,670.93万元。

与本公司关系：同受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

能性很小。
2022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210万元（不含税）。经查询，武

汉网锐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7、美国美光通信有限公司（U.S.Meiguang Telecommunication Inc.）注册资本：5万美元。

住所：旧金山市蒙哥马利大街300号535单元（300 Montgomery Street, Suite 535 San Francis⁃
co）。经营范围：从事通信产品研发、市场（生产项目涉及需环保部门审批的，必须经环保部门
审批后方可经营）、销售，从事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不含分销、国际专营专控商品）；承接光
纤通信系统工程的设计、安装业务。截至 2021年12月31日，美国美光通信有限公司总资产
1,142.45万元，净资产487.23万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421.53万元，净利润24.98万元。

与本公司关系：同受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

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22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350万元（不含税）。
8、山东国迅量子芯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畅。注册资本：2,000万元。住所：山

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风路777号A座2F-201室。经营范围：量子信息光电子器件的开发、生
产和销售；光电子器件的开发、生产、销售；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生产、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
务；软件开发及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截
至2021年12月31日，山东国迅量子芯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2,922.53万元，净资产1,732.17万
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98.87万元，净利润1万元。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联营企业。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

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22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250万元（不含税）。经查询，山

东国迅量子芯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9、烽火藤仓光纤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喻煌。注册资本：1,650万美元。住所：武

汉市东湖开发区关东科技园1、2号楼。经营范围：光纤预制棒和光纤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
和售后服务以及其他与光纤相关的各种技术服务。截至2021年12月31日，烽火藤仓光纤科
技有限公司总资产 68,783.22万元，净资产 44,821.98万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 66,783.77万
元，净利润378.84万元。

与本公司关系：同为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

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22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2,010万元（不含税）。经查询，

烽火藤仓光纤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利。注册资本：150,113.0586万元。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路5号院1号楼1层。经营范围：研发通信系统及终端、仪器仪表、应
用软件、文化办公设备、电子计算机软硬件及外部设备、系统集成、微电子器件；通信系统及终
端、仪器仪表的生产平台；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工程勘察设计；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
展；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计算机技术培训；计算机系统服务；
销售自行开发后的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机械设备、安全技术防范产品、
五金、交电；维修机械设备；仪器仪表维修；办公设备维修；机械设备租赁（不含汽车租赁）；经
济贸易咨询；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策划、设计；公共关系服务；企业管理；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总资产
342,693.28万元，净资产-198,632.53万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 216,367.59万元，净利润-107,
981.94万元。

与本公司关系：同为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

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22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2,500万元（不含税）。经查询，

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1、武汉烽理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宋珂。注册资本：4,998.38万元，住所：武

汉市东湖开发区武汉理工大学科技园。经营范围：从事光电技术、物联网技术、传感技术、交
通技术、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电子信息技术、信息系统集成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合作、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及软硬件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批发兼零售；电子与智能化工程、消防工程、
安防工程、交通控制设施安装；消防设备、安防设备、计算机软硬件的批发兼零售与技术服务；
自有成果的转让；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
或技术）。（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截至2021年12月
31日，武汉烽理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总资产10,213万元，净资产6,977.70万元。2021年度营业
收入2,717.62万元，净利润885.84万元。

与本公司关系：同为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

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22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500万元（不含税）。经查询，武

汉烽理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2、电信科学技术第五研究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范照全。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住所：成都市锦江区大慈寺路22号。经营范围：（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
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通信工程、电信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通信产品研发、生产及
销售；物业管理；房屋租赁；公共安全技术防范工程；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技术推广服务；
专业停车场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截至2021
年12月31日，电信科学技术第五研究所有限公司总资产61,000.16万元，净资产30,880.50万
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53,128.53万元，净利润7,160.78万元。

与本公司关系：同为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

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22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260万元（不含税）。经查询，电

信科学技术第五研究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3、武汉虹信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杨耀庭。注册资本：60,000万。住

所：武汉市江夏经济开发区藏龙岛谭湖二路1号。经营范围：通信、电子信息、电子技术、自动
化技术及产品开发、研制、技术服务、开发产品的销售；通信信息网络系统集成（业务网、支撑
网）；安全技术规范系统（工程）设计施工；通信工程、设备安装工程施工；计算机信息系统集
成；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家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防雷设计与施工（国家规定凭
许可证经营的方可经营）。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武汉虹信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
478,418.51 万元，净资产 69,902.39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 312,590.68 万元，净利润-16,
302.70万元。

与本公司关系：同为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

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22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150万元，经查询，武汉虹信科

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4、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曾军。注册资本：118,782.7879万元。经

营范围：光纤通信和相关通信技术、信息技术领域、工业互联网、物联网领域科技开发；相关高
新技术产品设计、制造和销售，含光纤预制棒、光纤复合架空地线（OPGW)、光纤复合相线（OP⁃
PC）及金具和附件、电力导线、电线、电缆及相关材料和附件、通讯线缆及附件、海底光缆、海底
电缆及海底通信设备的设计、制造与销售；数据中心、通信站址、工业用智能控制设施所需配
套网络能源基础设施产品（含电源、高低压成套配电、蓄电池、精密温控、智能采集管理设备、
智能管理软件）的规划设计、开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工程安装、维修和咨询；光纤通信网
络、工业互联网、物联网设备、光模块、终端设备及相关通信信息产品、智能交互产品、通用服
务器、存储产品、计算机及配套设备、云计算、大数据、虚拟化软件、应用软件、交换机、工作站
软硬件产品的技术开发和产品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系统集成、代理销售；增值电信业务中
的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及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互联网接入数据中心业务；相关工程设计、施工；
技术服务；自营进出口业务（进出口经营范围及商品目录按外经贸主管部门审定为限）。（涉及
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截至2021年12月31日，烽火通信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3,588,032.13万元，净资产 1,259,209.41万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 2,631,
498.03万元，净利润35,563.31万元。

与本公司关系：同为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

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22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39,000万元，经查询，烽火通信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5、长飞（武汉）光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昕。注册资本：4750万人民币。注

册地址：武汉洪山区关山二路四号。经营范围：特种光纤、光器件、光传感和其他光系统系列
产品的研发、生产、加工、销售及技术服务；系统集成、计算机软、硬件产品的研发、技术服务及
技术咨询；通信工程设计、安装、维护；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上述经营范围中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
或凭许可证在核定期限内经营）。截至2021年12月31日，长飞（武汉）光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总
资产13,709.43万元，净资产7,516.91万元，营业收入12,888.16万元，净利润219.26万元。

与本公司关系：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联营企业。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

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22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200万元（不含税）。经查询，长

飞（武汉）光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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